
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適性轉科簡章 
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16 日編班及轉班委員會通過 

一、依據 

(一)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 

(二) 本校編班及轉班作業規定 

二、申請資格：本校日間部一年級學生因學習適應問題，經師長輔導後，建議

轉科者。 

三、各科轉科名額 

科別 烘焙科 汽車科 電機科 資料處理科 

一年級 2名 2名 2名 2名 

*備註：本校餐飲管理科(雙語實驗班)不受理學期間轉入。 

四、申請程序 

(一)申請時間：自簡章公告日起至 115年 1月 7日(星期三)下午 4時止 

(二)申請地點：本校教務處註冊組 

(三)應繳文件： 

編號 項目 附件編號 

1 轉科申請書 附件一 

2 輔導概要及安置建議表 附件二 

3 導師輔導紀錄表 附件三 

4 轉科切結書 附件四 

5 獎懲及出缺勤紀錄 (截至 114年 12月 31日前) 請至學務處申請 

五、審查及錄取方式 

(一)審查 

1. 以學生適性輔導紀錄、學生前一學期之學期成績單及其他適宜之指定

文件，做為審查及評估依據。 

2. 如報名轉科人數多於該科缺額時，依下列順序進行比序： 

(1)獎懲紀錄功過相抵，敘獎最高者優先錄取。 

(2)當學期定期評量成績平均，分數高者優先錄取。 



(二)錄取 

1.由本校編班及轉班委員會召開會議審議轉科名單，並針對報名資料進

行審查後確認是否符合轉科資格。會議進行轉科成功與否之審查。 

2.審查結果通過者，由本校公告錄取名單，並將審查結果通知學生。 

六、結果公告及報到 

(一)放榜：115 年 1 月 9 日(星期五)下午 5 時前，於本校網站公告通過名單。 

(二)報到：115 年 1 月 12 日(星期一)下午 4 時前，至本校教務處註冊組報到， 

逾期取消錄取資格。 

七、申請複查：學生對審查結果有異議者，應自公告之日起三日內，向教務處

註冊組申請複查，複查結果亦由教務處註冊組轉知學生。 

八、針對本簡章未盡事宜，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本校編班及轉科

作業規定辦理。



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轉科申請書 

學號  座號  姓名  身分證字號  

學生連絡電話  家長電話 
( 家 ) 

(手機) 

原就讀科別 □餐飲管理科 □烘焙科 □汽車科 □電機科 □資料處理科 

申請轉入科別 □烘焙科 □汽車科 □電機科 □資料處理科（請依志願序填寫 1,2,3,4） 

學生意見 學生簽章 

轉科涉及今後學習及生涯進路，務須慎重。以下
請逐一審視，符合者打ˇ：(可複選) 

我確定原就讀科別課程： 

□適應不良或興趣已經轉移 

□學習困難或成績不符期望 

□不是預定升學的目標，不利於升學準備 

□不是迫切需要，可自行充實或以後加強 

我確定欲轉入科別課程： 

□瞭解其課程概況，適合興趣及能力 

□有較多適合我性向能力的升學校系 

□準備升學所需的重要學程目能獲得加強 

□可以配合新班級的課程及進度 

□我已慎重評估
確定申請轉科。 

 

家長意見 家長簽章 

□我同意敝子弟轉科，將來絕不要求轉回原科或原班。  

□我已與導師聯繫並充分交換意見。 

其他意見： 

 

原班導師意見 原班導師簽章 

□我已經與家長當面或電話談過，家長明確表示同意學生轉科。 

*其餘導師意見，請於附件三「原班導師輔導紀錄表」填寫 
 

欲轉入班級導師意見 欲轉入班級導師簽章 

  

原科主任意見 原科主任簽章 

  

欲轉入科別科主任意見 轉入班級導師簽章 

  

收件審查 

註冊組長 教務主任 會議審查結果 

收件日期： 
 

□通過 □不通過 

會議日期： 

備註： 

一、核准轉出科後，不得要求轉回原科。 

二、申請書須經家長、導師、科主任簽章並表述意見後，繳回教務處。 

三、轉科繳交期限：公告期限內繳回教務處。

附件一 



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適性轉科學生 

輔導概要及安置建議表 
 

申請轉科學生姓名  現就讀班級  

輔導室個別晤談內容 

【為保障個案權益，重視保密倫理，請概述晤談內容即可】 

心理測驗結果 

□未施測心理測驗（本欄位免填） 

測驗名稱： 

測驗結果： 

評估  

建議 

□安排進一步的心理測驗（測驗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）。 

□進一步諮商晤談。 

□請學生再與家長、老師溝通。 

□請學生蒐集相關資訊。 

□尊重學生意願辦理相關辦理轉科事宜。 

□其他：  

輔導人員簽章  填表日期  

附件二 



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適性轉科學生 

原班導師輔導紀錄表 
 

申請轉科學生姓名  現就讀班級  

原班上課狀況  

轉科輔導  

其他晤談內容  

導師簽章  填表日期  

備註：本表請與轉科申請書一同繳交 
 

附件三 



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適性轉科學生 

轉科切結書 
 

學生__________________第 114學年第 1學期原係就讀__________________科

一年級，今因志趣不合，懇請准於第 114學年第 2學期轉入______________科

繼續就讀，經核准後絕不要求轉出；爾後如無法如期畢業，如兵役問題、修業

五年規定、必選修未達標準等，絕不要求校方給予畢業證明，且必須依規定補

足應修習之學分。 

 

此致 

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

 

切結人簽章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家長或監護人/主要照顧者簽章： 

聯絡住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 

 

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 
 

附件四 


